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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各民族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传统生计方式在当代已发生全面转型。它们主要体现为以

生存性为指向的生计多样性的持续衰减，以及种植业和获利性新兴生计的先后发展。其转型源于资源

要素配置机制的变迁，即从传统的以复合性、平衡性与互惠性为核心，转变为资源的高度集中支配，再到

当代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市场运作演变。这一历程表明各民族生计的顺利转型，需要充分考量传统配

置方式中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强调互惠保障等关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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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交换互动的核心中介，乃是生计方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核心

要素［1］( 161)。围绕资源，各人类群体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出特定生存技术，构建了风格各异的采集渔

猎、农耕、畜牧等谋生方式。基于此，生计研究重点关注资源环境与人类的技术行为之间的互动关

系，特别是围绕谋生能力( Capabilities) 、资产( Assets) 和活动( Activities) 等要素所展开的［2］( 296) ，各

类资源的选择、获取、转换与积累等。而资源不但应当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3］( 378) ，同时

还必须囊括借由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生产生活习俗等共同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进而，资源

的流动与配置方式不但组织了生计活动的全程，贯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所有环节，而且还与

社会结构持续地深度互动。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因而呈现为紧密关联生态资源、技术行为、宗教

与习俗及社会组织制度等的一种整体性。而其现代转型也就展现为由国家和市场所主导的、支配

资源配置的权力制度及其组织架构的对应过程，该过程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全面

变革。

一、维系期中的民族生计形态与资源配置结构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契合各自生存环境的生计方式，它们可大致概括为采集渔猎、
农耕与畜牧等方式。如果把 1840 年视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由此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便可以被界定为各民族生计缓慢变迁的维系期。近代变迁的首推力当属清代“改土归流”以

及 20 世纪初移民政策的实施，此后便在畜牧与农耕区域之间形成了持续扩大的半农半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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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4］( 20)。随后西方列强对边疆的殖民与盘剥，使他们在不平等的市场资源配置中被迫卷入全球商

品流通体系。但由于未能改变既定结构之根本，各民族生计只能以衰落之势缓慢运行于传统轨道

之上。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却显现出如下共性。
第一，各民族传统生计绝非通常所认为的单一或封闭，而是在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宏大概念

的掩盖下，附生了众多辅助生计。它们共同构成了高度互补的、多样化的整体结构。采集渔猎的内

部构成便纷繁至极。如 19 世纪前的鄂伦春人主要以狩猎狍、鹿、野猪、熊等为生，同时还饲养驯鹿、
捕鱼等; 辅以种类达四十余种的植物、鸟蛋等的采集; 还有制作皮制品、毛织品、桦皮制品、骨制品等

手工业，以及与周边其他族群的交换活动［5］( 42，92，105，143 ～ 144)。他们的生计因此关联到吃、穿、住、用、
行等所有生活层面。

而作为人类积极利用有限资源环境的游牧，同样伴生了大量的辅助生计。如历史上藏族的狩

猎采集; 嫩江流域扎赉特旗努图克蒙古人以牧业为主，兼以狩猎、耕种蒙古糜子及制作牛车等为副

业;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人的季节性种植青稞、小麦和玉米，部分哈萨克人兼营农业等。进而，还有常

见的对外贸易、掠夺乃至战争等，都需视为其外部补偿性的辅助生计［6］( 34 ～ 39)。
再从农业来看，景颇族、德昂族、部分哈尼族的 3 ～ 20 年不等的刀耕火种，包含着棉、稻、玉米等

多种复合作物的轮作，乃至各种杂粮、药物等。其休闲地同样不可或缺。如基诺族的休闲地不仅是

木料产地，同时还兼营放牧、采集和狩猎。在定居农业群体中，虽然生计的复杂性有所削弱，但耕织

结合是普遍现象，此外通常还兼有林业、家庭养殖业、手工业、采集渔猎等。如侗族单是糯稻品种便

达数十种，另外还发展出在稻田里蓄水养鱼的技术，在近代甚至还兼营经济林。
在某种主导方式下，民族传统生计因此容纳了千差万别的具体方式组合，并以森林、水流、草

原、耕地、动植物、劳动力等资源的复合性配置构成了高度互补的整体性结构。这种内部多样性不

仅源于人们对生存风险的规避及其外部交换的有限性，同时也根植于他们保护自然环境资源的

考量。
第二，各民族构建了低度的但同时也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它们经由资源的

动态平衡配置来实现，并通过文化体系来给予保障。我国少数民族大多置身生态脆弱的边疆地带。
在长期适应的基础上，各民族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均衡互动关系的技术方式。
如蒙古族采用多种家畜在不同草场之间季节性地轮流放牧，不但保证了家畜生产率，同时也对草原

实施了严格保护。瑶族对耕地的有意识利用和保护，则采取一是就地取种; 二是林粮间作; 三是不

营纯林［7］，以此保证生态环境与生计之间的有机平衡; 早期苗族的食物来源多达数百种，虽产量不

高，但恰是不断改变取食对象及其方式，保护了喀斯特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之相较，他们在近

代前后开荒营造梯田，却导致了栖息地的严重石漠化，最终陷入生态破坏与生计困难的长期恶性循

环［8］。可见，在脆弱生态环境中采用浅表的、低度的、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当是维持人类与自然环

境之间能量持续交换的必要路径。
此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文化系统的重要作用。它们体现为系统性的习俗、习惯法、宗教及超自然

力量等，所实施的对自然环境的强制性保护。如藏族围绕神山崇拜所产生的狩猎禁忌，并延伸至对

草原、动植物、水源等核心资源的保护［9］，违者视情况处以罚款、鞭打甚至被永久歧视。宗教因而

是各民族保护生态资源的常见关键因素。
可见，各民族群体以其特定生计技术与文化保障体系，使之在低度但却可持续地发展本土生计

时，在资源的复合利用与消耗的强制限制中，避免了单一生计对某些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破坏。当

然，这是以人们的制度性协作为前提的。
第三，各民族传统生计均包含各类资源的群体互惠配置，它们具体体现为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互

助和社会保障。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的生计活动与资源配置单位，大多都已落实到了个体家

庭之上，但基于土地、森林、草场、水流等资源不同程度的公共享有，使之仍保持着不同形式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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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互助。如云南各民族中常见的“共耕”，便包括氏族共耕、家族共耕、兄弟共耕、亲戚共耕、氏族

之间的共耕，以及基于买卖关系的共耕等多种样态［10］( 121 ～ 146)。此外更为常见的，是在秋收、盖房、
修路等重大活动及各类仪式活动中，共同体成员都会相互帮工，共同分享食物。如云南省西盟县岳

宋佤族寨 1954 ～ 1957 年剽牛 874 头，然后便是众人分享食物。他们每年该项花费占全年收入的三

分之一以上……［11］( 81) 即便是在阶层分化明显的群体中，人们依然会以公共事务管理、公共设施建

设、危机保护等方式，在资源的再分配中着力实现共同体的整体生存安全。资源的互惠配置实质上

构建了小共同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在共同体外部，长期的族际往来推动着各民族生计方式的缓慢演化。如处于农业、牧业交接地

带的部分土族、藏族等，较早便形成了兼具农业、牧业生计二重性的特点。而 1840 年以来的近代商

品化、市场化进程，并未真正推动各民族生计的发展，反而是在外部不平等力量的挤压中，大多巩固

了他们的传统生计，同时又使之不断趋向凋敝。其根源在于，当时基于畸形不平等市场交换的资源

配置，并非指向商品交换本应有的差额积累目标，而仅是将其兑现为当地人日益萎缩的基本生存所

需。结果便是空前加剧了各民族传统生计边际效益递减的过密化现象，并最终将其推向崩溃边缘。
综上，至 20 世纪中期，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仍呈现出较突出的整体性———资源的复合性

配置所构建的多样化、互补性的整体; 资源的平衡性配置及其文化保障，所秉持的低度的但却可持

续性的生计方式; 资源的内部互惠性配置所构筑的共同体保障制度体系等。而其基础在于，共同体

自身掌控着生计资源配置的支配权，即采集渔猎群体的血缘氏族组织依然主导着共同体资源安排;

游牧群体多样化的家庭联合仍是畜牧生计的最普遍组织方式; 定居农耕群体依然高度重视基于亲

属与地缘关系的资源共享与流通。而其间的商品化进程，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外部力量，对他们

的资源配置权的全方位侵蚀和剥夺。该历程开启了各民族生计方式的初步缓慢转型，并呼唤着随

后的根本转变。

二、重塑期的资源配置调控与生计集体化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转型的第二阶

段。国家对各类资源的强制性配置，推动了生计方式前所未有的整体重塑。但它还可以细分为两

个时期，即 1949 ～ 1958 年的以土地改革为重点的过渡期，以及 1958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全面

集体化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新生的共和国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计变革。结合具体实际，除了

北方牧区较早对牧主实行缓和的改造和赎买政策外，其他区域以普遍较晚且有所差异的方式完成

了改革。如在农耕民族中实行土地改革，即将地主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大致平均地配置给个体家庭;

藏、傣、凉山彝族等，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开展了民主改革; 采集渔猎群体只是进行了援助与部分变

革，直至 1958 年前后才直接过渡到公社公有制。
该时期最突出的生计变化，当是资源向个体家庭的私有配置，其结果是极大消除了曾经的田

租、劳役等负担，显著推动了各民族生计的发展。如我们曾调查过的湖南省永顺县双凤土家族村，

1951 年贫雇农人均水田仅 0． 068 亩，至 1952 年 6 月土改完成后，人均分得水田 1 亩多，村民生产热

情高涨，粮食困难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村的鄂伦春族，该时期也发生了从游猎经济向定居生产的转变。

但直到 1956 年，猎业收入仍占其总收入的 62%，其间甚至还成就了其狩猎史上的“黄金时期”。可

见，该时期各民族生计显著发展，但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其传统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方式。相应的，

人类与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平衡，特别是文化保障体系与共同体的互惠系统等同样得以延续。
如该时期四川阿坝的嘉绒中等户藏民，仅向寺院供奉的青稞一项就占全年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一以

上。当然，其前提在于各民族共同体依然保持着资源配置的较高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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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时期，即从 1958 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要求农业在

短期内快速增产，并希望通过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实现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国家

因此从技术、组织、配给等方面实施了统一改造。该进程对各民族生计的影响直接而重大，但同时

又是有所差异的。
首先，在资源要素的高度统一配置中，各民族生计方式从多元趋向单一。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

化调控，以及伴随其间的集体劳作、食品的统购统销、人口与商品流动的严格限制等措施，特别是在

“以粮为纲”路线下的种植业的极力推广，实质上取缔了传统生计中的诸多亚类型。
先从农耕群体来看。重塑期种植业主导性极度突出，使得几乎所有资源都偏向了该领域的单

一化配置。而家庭饲养业、手工业、林业、商贸交易等，则被纳入统一的集体运作。笔者曾调查的云

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箐口哈尼族村，1967 年时为 116 户 533 人; 671 亩田地，当年粮食总产量

约 38 万斤; 猪 82 头，黄牛 20 头。与之比较，1979 年时为 142 户 726 人; 田地 632 亩，粮食共约 31
万斤，每人平均分配 300 斤; 猪 116 头，牛 66 头，此外便只有零星的林业等①。历经 12 年后，该村人

口显著增加，但生产方面除了牲畜有所增长外，粮食总产量反而下降近 20%。因此该时期最突出

的，一是各民族生计的单一化及其资源复合性配置的弱化，二是国家基层政权对传统家庭、共同体

资源配置功能的取代。它们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农耕生计的显著困难。
与之相比，该时期对牧业群体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定居农耕的推广。其中最突出的，当属 60 年

代期间开展的、为期三四年的草原开垦浪潮。如内蒙古 115 万多公顷草原的开垦，造成 1976 年比

起 1965 年来牲畜 10． 7%的下降［12］( 206)。加之副业、商品交换的停滞，以牧业为主导的传统生计结

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刀耕火种、采集渔猎群体，则在“直接过渡”政策下，通过“消灭刀耕火种”
“农业学大寨”等，实施了定居农业改造。其后果不仅是他们的传统生计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整体变

迁，还随之衍生了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其次，资源配置向种植生计高度增产的单方面侧重，加之宗教仪式等活动的停止所导致的环境

资源强制性保护功能的缺失，削弱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产生了部分民族地区的

生态破坏问题。这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非农业群体中。
如新疆富蕴县恰库尔图河段的阔斯阿热勒村，1960 年至 80 年代因为土地的盲目开垦与定居

人口增长，急速破坏了平衡、稳定的生计系统。其间粮食产量虽然获得短期提高，但却让沙漠面积

迅速扩张［13］。再如 50 年代以后云南苦聪人( 拉祜西) 的毁林烧荒，其根源是在定居定耕的导向下，

管理者硬性划分了国有林范围。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部分林木，长期而言却切断了他们传统的螺

旋式的刀耕火种序列，结果便是无序的毁林烧荒，以致很多山地至今荒芜［14］。这一悲剧的实质，乃

是当地人将本该循环游动、浅表开发的刀耕火种技术，改之以固定的、深度开发的方式来实施，其结

果便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禁止，以及相关保护自然的观念、管理制度与惩

罚措施等的消散。如在笔者曾调查的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老刘寨苗族村，村民们认为:“以

前每年‘祭龙’，风调雨顺的! 集体时候不准搞，寨子连水都某得( 没有) 喝!”经实地勘察与访谈后

可推知，当是因为那时禁止砍伐神山禁忌的骤然空缺，致其水源系统受到极大破坏所致。
最后，在该时期除少量群体外，资源的高度公有化配给取代了大部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互助体

系; 进而，基于外部市场交换的生计及其资源流通也大多被阻断。但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生计类型

的群体反映差异较大。
农耕群体所受影响尤为突出。以双凤村为例，1958 年进入高级社后，虽然仍以村寨为基本单

62

① 箐口村数据资料为笔者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档案局查询，并结合田野调查整理获得。以下其他调查过的村寨的相关

数据同理。



位，但土地、林地、劳动力等核心资源均由公社统一支配。共同体自身的互助保障功能被彻底切断，

加之相关因素的作用，导致了 1959 年饥荒的爆发，村民们大多得了营养不良的水肿病［15］( 68 ～ 71)。
再从我们长期调查的信仰基督教的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芭蕉箐苗族村来看，约从 70 年代中期开

始，生产队其实已经默许了村民们的宗教活动，并且还与教会合作，来共同组织生产、安排资源配

置。究其实质，当是在与新兴基层权力长期博弈后，资源的配置权相当程度地重归了共同体本身。
但牧业群体却与前者的遭遇又有不同。1965 年前，有限度的集体化使牧业总体上呈现为稳中

有升的态势。如内蒙古 1957—1965 年，畜产品、商品流通量等都实现了约 1 倍的大幅增长，特别是

东苏旗，在以畜群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探索了规划轮换放牧、按劳分配、畜股报酬、生产责

任制等制度创新。而“文革”期间牧业的下降，主要便是因为之前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被高度简化

的全面公有化所取代; 加之统购统销对市场交换的替代［16］( 64 ～ 92)。可见，建立在个体家庭多种形式

联合基础上的一定程度的公有化，是适应畜群的迁徙游动等特点，并能抵御生产的不确定性风险且

促进牧业生计发展的。
与之相比，采集渔猎群体更能适应该时期的高度公有化。如 1958 年的变革，并未改变云南省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补远乡基诺族的土地公有、共同劳动经营与平均分配的根基，他们“原有的社会

组织及制度，仍部分地寄存在新集体经济的‘躯壳’之中”。鄂伦春族、部分鄂温克族、怒江福贡的

傈僳族，以及苦聪人等，同样对公有制持高度肯定态度［12］( 76 ～ 79)。在国家援助下，他们在该时期中

传统生计的良好态势，正是源于此时高度的公有制，实质上重归了其“原始”公社集体协作的传统。
由此可见，公有或私有并非某种社会进化发展阶段的标识，不同类型的生计方式内在地吁求与之相

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上可知，从 1949 年至 70 年代末，国家通过对资源的公有化调控，对各民族生计实施了全面

改造。其核心一是各类资源向定居农业生计的单一化引导，一是推行生计资源全面的公有化配置。
各群体生计曾经的整体性结构就此被极大地解构了。但需要强调的是，如在农耕群体中，其生计技

术并无实质改变，关键是资源的全面公有化配置违背了个体小农的生计传统，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

下降等问题。而畜牧群体尤其是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群体，却不同程度地适应与其传统生计内在契

合的公有制。他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向并不熟悉的定居农耕转变，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及其资源配

置结构由此在该时期被重塑了。

三、从加速到迟滞期间的生计方式与资源配置市场化

上个阶段国家在资源计划配置中的生计改造，特别是定居农业的推广，让各民族生计方式渐趋

相近。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该领域发生了更具根本性的变化。纵向来看，1999 年少数民族村寨

人均纯收入 1264 元，比 80 年代增长 15 倍［17］。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5 年的 3
055 元至 2009 年增至 18 133 元，增长近 6 倍①。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各民族群体的传统主导生计普遍表现为两大阶段的不同发展态势，即从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

末的加速发展期，到 2000 年前后逐步下降甚至大幅衰减后进入了迟滞期。与之相应的则是三类新

兴生计的快速拓展，及其对生计结构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改变。
80 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后在各民族群体中落实。尤其是对农耕群体而言，其主

导生计并未变化，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主导权重新回归了拥有长期历史经验的个体家庭，从而快速

推动了生计发展。再以箐口村为例，1985 年该村当年耕地播种面积 769 亩，粮食总产量 39． 79 吨。
较之 1979 年，粮食产量增长 2． 57 倍。至 2000 年水稻总产量更比 1985 年增长 7 倍还多。资源配

置家庭化的有力促动，加之新品种作物、种植新技术及农药、化肥等的引入，使得农耕生计实现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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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增长。该时期因而可谓之各民族生计发展的加速期①。
2000 年前后，传统主导生计普遍步入了迟滞期。如 2007 年箐口村粮食产量仅为 322 吨，7 年

仅增长 1． 17 倍。更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府村的蒙古族，至 1992 年超过 70% 的家

庭已经完全放弃畜牧生计，转而依赖占据 25． 2% 的农业，以及 35． 9% 的养殖、种菜、外出务工等其

他生计［19］( 53 ～ 57)。人们因此极大缩减了劳动力、资金等向传统主导生计的配置。传统辅助生计同

样如此，如纺织品、手工艺品、家用品制作等因为难以与工业产品相抗衡，从而出现了普遍的消亡现

象。各民族传统生计的整体互补结构及其复合性资源配置模式，因而在当代已经基本解体了。与

之相伴随的，是 90 年代以来基于市场经济的三类新兴生计的蓬勃兴起，它们彻底改变了各民族生

计的基本结构及其性质。
第一类为基于本土资源和技术调适的新兴作物的种植、牲畜的规模化养殖等。如 1994 年后的

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阿尔羌族村，莲花白、青椒等经济作物的增长尤为迅猛。该项收入占一般家庭

总收入的 60% ～70%，有的家庭甚至高达 90%［19］( 655 ～ 672)。显然，这只是保留了传统种植业的形

式，而其实质已发生质变。在牧业群体中，则是除了商品化的牲畜规模养殖外，苜蓿、玉米、小麦等

的种植正成为很多群体的新兴副业选择。它们引导了生计方式的结构性转变，而且其目标已经不

再只是为了生存保障，而是明确指向差额利润的积累。
第二类是基于外部市场的以务工为代表的劳动力资源向外部配置的方式。如甘肃省宕昌县河

坝风景区新坪藏族村，1990 年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 2． 7%，至 2005 年便增至

36． 8%［20］，它已成为当地人获取现金收入的最重要方式。各民族群体均与之相似，外出务工甚至

已然将他们的当代生计改造为一种“半耕半工”的二元结构［21］。这种新兴方式表明少数民族生计

及其资源配置方式正在被市场经济加速整合并结构化，从而与汉族群体日趋同质。
第三类为依靠当地民族文化、土地等优势资源，在市场经济中探索新兴生计的方式，包括当前

兴起的乡村旅游、民族手工艺、乡镇企业及土地出租等。如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回族，凭借其机械

制造传统，2005 年工业占据全镇总收入的 91． 32%，15%的家庭每年收入达数十万元。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1999 年后，定居下来放弃狩猎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乡的部分鄂伦

春村民，因为难以掌握种植技能，只能靠出租土地间以采集等维生，甚至出现了返贫现象［22］。通过

对比可知，这类新兴生计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特色资源以何种路径进入市场体系，即究竟是

本土资源的资本化运作，还是局限于生存保障的被动目标。本土生计的隐退与获利性新兴生计的

拓展，在该过程中因此是一体两面的，它们共同解构了传统的复合性资源配置方式。
此外，在市场资本原则主导下，资源向能够带来快速增值的现代生计的单向度配置，加之传统

生态保护诸多强制性内容的消散，打破了自然资源与人类消耗之间的平衡配置机制，随之引发了相

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和利润，青海省玛多县藏族“围栏封育”等的实施，违

背了传统的“不动土”生产、转场浅牧、多畜种放牧、保护野生动物等有效规避生态脆弱环节的文化

规则，冲击、破坏了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关键枢纽。至 2000 年，全县沙化面积可能已达 64． 7%［23］。
生态环境受到更广泛影响的是牧区以农改牧的推广。如在内蒙古地区，抛荒后的地表快速风蚀，致

使沙化严重。据统计，近年来内蒙古 2 /3 的旗县和 60%的垦殖农田，都受到沙漠化威胁［24］( 168 ～ 174)。
生态环境资源显然同样被纳入到资本利益攫取的运行轨道上来了。进而，那些高利润的、深度开发

的、高消耗性的现代生计，被普遍用来改造他们低度的、但却可长期持续的生计方式。其结果则常

常是诱发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尖锐矛盾。
另一保障民族生计与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即经由习俗、习惯法、宗教禁忌及超自然力量等所

构建的生态保护文化体系，进一步减弱乃至消弭了。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的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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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生计所伴生的经济理性扩张，让曾经涵养水源的神林“竜林”被不断砍伐，人们对土地的尊重

与珍爱也转变为一种掠夺关系［25］。与人类具有内在生命关联的自然，已然逐渐对象化为工具性的

资源，从而使其发生了“符号性死亡”［26］( 229) ，并由此内在地解构了曾经的资源平衡配置机制。
再次，80 年代以来资源配置的个体家庭化与市场化，在推动生计的独立性、巩固以个体为基点

的全新生计结构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解构了传统的互助互惠体系。
资源配置的家庭化得到绝大部分民族群体的认同接纳。但对于采集渔猎群体来说，其反应却

有所不同。如滇西北的独龙族因为承包制的到来，一度遗弃了辛劳开垦的江边田地，居住和生活更

为分散; 甚至直至 90 年代，还有最多时达 38 户的苦聪人家庭重返森林［12］( 77，67)。类似的极端反应，

根源于个体化终结了他们传统的、高度集体互惠的生计方式。
在其他群体中，互惠生计同样极大地弱化了。但它们并未完全消亡，而是得到不同方式和程度

的存留。如新疆昌吉市阿什里乡胡阿根哈萨克村，1984 年实行牲畜折价归户、草场使用权承包到

户后，村民仍以 10 户左右的牧组为单位来组织牧业生产。而其他各群体的互惠依然在农忙时节、
盖房等的帮换工中，在各类仪式及日常礼物流动中得以延续。

互惠生计的意义主要在于本土社会保障功能。而它的当代消亡，不但可能助长因贫富分化过

快等诱发的社会矛盾，甚至还会如芭蕉箐村那样，因为强调公平、公开、互利的互惠机制的失效，从

而直接阻断共同体新兴生计的拓展［27］。反之，如果互惠生计运用得当，则不但能够帮助个体家庭

分担市场风险，降低政府的社会保障成本，还可能像纳古镇回族的股份制那样，在新型互惠方式的

缔结与本土资源的整合中推动当地生计高速发展。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历史进程，实现了各民族生计的空前发展及生计结构的彻底变革。在这一

时期，生产技术、环境资源与社会文化制度等关键生计要素的实质，均已发生了彻底改变。而其核

心动力，除了资源配置的家庭化制度变革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结构化整合。如果说以往

各民族生计是基于生存所需，并在注重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关系平衡基础之上的，借助互惠流

通来实现的一种整体性模式的话; 那么当代各民族的生计，则是在独立个体的基础上，逐步转向以

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并以货币为主要收入方式来构筑的全新复合形态。当然，这一快速而激烈

的变迁，在持续提升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在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失衡，以

及共同体资源互惠配置弱化等问题。

四、结 语

中国少数民族生计现代转型的波折历程揭示了生计绝不仅仅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是围绕资

源配置为核心展开的一种人类与自然环境，以及人类之间相互交流、交往的最基本活动。作为一种

整体性的呈现，其变迁也必然牵连到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全面变革。在国家与市场两大力量的驱

动下，它集中表现为各民族群体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性变迁，即从本土共同体的复合性、平衡性与

互惠性配置方式，先后转变为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高度集中支配的实践，再到当代以资本为原则的、
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基本模式。对这段宏大历程的回顾表明，各民族的生计目前已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重大发展，但其间的跌宕事实也揭示了，要实现他们当代生计的顺利转型，一方面除了重视技

术能力提升、新兴生计方式的探索外，同样还必须强调环境资源保护与关联文化制度的建构; 另一

方面，不同类型的生计内在地要求与之适配的资源流通脉络，因而需要在充分考量传统资源运作机

制的基础上，探索更具弹性的生计资源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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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Changes in the Allocation of Ｒesources in China
ZHENG Yu

(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 Ｒesearch Center，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as a whole existence，has undergone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which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urvival guided，continuous decay of livelihood
diversity，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ation and the emerging profitability of the livelihood． This process shows
that the smooth transition of all ethnic minorities’living needs to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ecolo-
gy． The mutual security and other key aspects should be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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